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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69号

申请人：陆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社伟，支队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4112002901080325号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3

年 9月 20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21日作出的行政处

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认定不清。申请人所骑的电动车是通过合法

手续购买的由国家相关机构认定的合格的电动车，从购买骑乘至

作出处罚决定已经长达数年，被申请人从来没有向社会公众告知

将此类电动车纳入哪一机动车管理范围，也没有明确驾驶此类电

动车需要什么样的驾驶证。在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也

将申请人所骑乘的电动车类型标注为“无”。然而被申请人在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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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决定中一方面认定申请人的电动车是机动车，必须要相应的

机动车驾驶证，认定申请人所持有的 C1汽车驾驶证对所骑电动

车无效，应当按无证驾驶给予行政处罚，而又决定吊销申请人的

汽车驾驶证的处罚行为没任何法律依据。二、被申请人认定申请

人酒后驾驶取证程序错误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酒精测试时连

续多次测试都没有测到申请人达到酒驾数值的最低标准，被申请

人强制申请人第四次呼气才勉强认定申请人达到最低标准，对申

请人请求血测鉴定的要求置之不理，单凭呼气的不准确数值对申

请人进行处罚，明显程序违法。三、被申请人在没有给申请人出

具行政拘留处罚决定书、告知权利义务的情况下，对申请人实施

三天的拘留严重违法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请求撤销被申

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

2023 年 7 月 9 日 22 时 11 分，申请人驾驶无号牌电动两轮轻便

摩托车沿渑池县 X路自南向北行驶至 X路 X店门口路段时，因

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渑池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民警查获，经

呼气检测结果为 30.8mg/100ml，申请人对此无异议并在呼气检测

单上签字确认。后经调查，申请人于 2015年 4月 1日因饮酒后

驾驶机动车被渑池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查获并处罚，申请人实施

此次违法行为时持有 C1驾驶证，并未取得驾驶摩托车应持有的

相应驾驶资格，因此申请人实施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、再

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，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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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辆等违法行为。以上事实有民警查获经过、当事人陈述、询问

笔录、驾驶人信息查询、机动车信息查询、申请人第一次酒驾行

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、呼气酒精检测记录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、

河南 X 司法鉴定意见书、执法记录仪视音频等证据予以认定，

违法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二、处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，程

序合法。申请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、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

车，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的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、第十九

条第四款之规定。依据该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对其作出罚款

1800 元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三、车辆

属性已经鉴定，驾驶证吊销有明确规定。河南 X 司法鉴定中心

2023 年 7 月 11 日的司法鉴定意见明确认定申请人“驾驶的两轮

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类——两轮轻便摩托车”，作为驾驶人上路行

驶时，应尽到安全注意义务，不能实施违法行为后以“不知道”

作为逃避承担责任的借口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

法》第十九条第四款“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

驶机动车”，原国务院法制办《关于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〉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》（国

法秘函〔2005〕436 号）的答复中明确“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

不符的机动车，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驾驶；在适用处罚上，依

据过罚相当的原则，可以按照未取得驾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

规定适当从轻处罚”等规定，申请人持有 C1 驾驶证驾驶摩托车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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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无证驾驶性质的“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

辆”的违法行为。依据国务院法制办《对〈道路交通安全法〉有

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》（国法秘政函〔2012〕244号）中答复

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

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格的处罚，不

是只剥夺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。”之规定，我支队对申请人

的违法行为作出吊销其持有的驾驶资格的决定正确。

经查：申请人持有 C1驾驶证，2015年 4月 2日，因饮酒后

驾驶机动车被渑池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过行政处罚。2023

年 7 月 9 日晚，申请人饮酒后在渑池县 X 路北段驾驶电动车行

驶过程中被交警拦停，经呼气检测，申请人血液酒精浓度

30.8mg/100ml，申请人对该检测结论无异议并在检测单上签字确

认，后经询问，申请人承认其酒后驾驶。7月 11 日，河南 X司

法鉴定中心出具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，对申请人驾驶的两轮电动

车属性进行鉴定，鉴定意见为：申请人驾驶的两轮电动车属于机

动车类——两轮轻便摩托车。7 月 21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

政处罚决定，以申请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后，再次饮酒后

驾驶机动车，决定吊销驾驶证，并处罚款 1500 元；以驾驶与准

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罚款 300元。两项合并执行，最终按吊销机

动车驾驶证，并处罚款 1800 元。另外，渑池县公安局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，以（再次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对申请人行政拘留三日。



5

申请人对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十

九条第四款规定：“驾驶人应当按照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驾驶

机动车”，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，

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，处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一千元以上二

千元以下罚款，吊销机动车驾驶证”，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

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、机动车驾

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期间驾驶机动车的”。原国

务院法制办《关于对〈道路交通安全法〉及其实施条例有关法律

条文的理解适用问题的函》（国法密函〔2005〕436号）规定：

“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，在性质上应当属于无证

驾驶；在适用处罚上，依据过罚相当的原则，可以按照未取得驾

驶证而驾驶机动车的处罚规定适当从轻处罚”。原国务院法制办

《对〈道路交通安全法〉有关条款适用问题的意见》（国法秘政

函〔2012〕244 号）规定：“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规定的吊销机

动车驾驶证是一种剥夺持证人驾驶任何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资

格的处罚，不是只剥夺某一准驾车型资格的处罚”。本案中，从

申请人被查的视频资料、呼气检测结果、询问笔录、申请人所骑

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的鉴定意见、2015 年的行政处罚决定等

证据能够证明申请人存在再次酒后驾驶，且所驾机动车与准驾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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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不符的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根据上述事实和法律对申请人作出

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二、被申请人于

2023年 7月 9日晚发现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后，于 7月 10日受理

为行政案件，在呼气检测的基础上，对申请人进行询问，委托司

法鉴定机构对案涉车辆的属性进行鉴定，罚前告知陈述申辩和听

证权利后，最终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办案程序符合法律规定。

三、关于申请人的行政复议主张。1.申请人称其驾驶的车辆为电

动车，不是机动车，而且又吊销了其 C1驾照，该处罚错误。关

于该项主张，根据河南 X 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所驾电动车进

行鉴定，最终认定该车属于机动车类——两轮轻便摩托车。申请

人持有 C1驾驶证，公安部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附

件 1准驾车型及代号中 C1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中不包括两轮轻便

摩托车。同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及原国

务院法制办的相关解释，申请人因酒后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

动车，应当视为无证驾驶，公安机关吊销其所持其他车型驾驶证

符合法律规定，申请人的该项行政复议主张不能成立。2.申请人

提出对其拘留三日的行政处罚决定进行审查的问题。因该行政处

罚决定的作出机关为渑池县公安局，本机关不是符合规定的行政

复议机关，该行政处罚决定不属于本机关的行政复议范围，同时，

该行政处罚决定与本案行政处罚决定是两个不同的具体行政行

为，与本案无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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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

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三公（交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4112002901080325号《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11月 6日


